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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6_B0_E6_8A_A5_E5_c27_28766.htm 第二节 海关对各类报

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一、海关对专业报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一

）开办专业报关企业的条件 1．符合海关规定的固定报关服

务场所及报关作业所需要的设备； 2．注册资金人民币150万

元以上； 3．健全的组织和财务管理机构与经营规模相适应

的从业人员； 4．专业报关企业负责人、报关业务部门的主

管人员以及报关员应当具备海关规定的资格条件。 （二）报

关行为规则 1．可在所在关区各口岸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

如需办理所在关区以外口岸报关事宜的，由所在地海关报上

级海关核准后，报海关总署审批。 2．在报关时，需向海关

出示委托人的正式委托书。协助海关提供委托人及报关税等

有关文字记录资料。 3．不得出借其名义，受其他人委托办

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纳税等事宜；也不得借用他人名义办理进

出口货物报关纳税业务。 4．设立专职报关员办理报关纳税

等手续，并应对报关员的报关行为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 5

．申报进口的货物，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7日内应

代委托人缴纳税款，逾期由海关按规定征收滞纳金。超过3个

月仍未缴纳的，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

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6．应依法建立帐册和营业记录。真实

、正确、完整地记录其受托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的所有活动

。完整保留委托单位提供的各种报关单据、票据、函电，接

受海关稽查。 7．收费项目及标准应经物价部门批准并对外

公布。 （三）法律责任 1．在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中，发生



走私、偷逃税等违反海关法行为的，由海关按照《海关法》

和《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并取消其报关资格。

企业负责人、报关部门主管人员及发生违法行为的报关员在

一定期限内不得再从事报关工作。 2．如受委托人的欺骗，

向海关报关时发生伪报、瞒报行为的，由海关按照法律的规

定追究其经济责任。 3．发生下列情事之一的，所在地海关

暂停其6个月以内报关权： （1）违反《海关法》和其他有关

法规，但不构成走私行为的； （2）对报关员管理不严，多

人次被取消报关员资格的； （3）拖欠税款和不能履行纳税

义务的； （4）经海关年审不合格或未经海关同意不参加年

审的； （5）违反海关规定，有变更未经核准，停业未经备

案，出借其名义或借用他人名义报关纳税，未建立账册和经

营记录，未完整保留有关单证、票据、函电，不接受海关稽

查等情事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